
2018/9/23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

http://calc.swupl.edu.cn/zxgl/zxjj/38824.htm 1/2

欢迎您访问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 中文版 | English

东盟要闻

东盟周要闻第七期

东盟周要闻第六期

东盟周要闻第五期

东盟周要闻第四期

东盟周要闻第三期

东盟周要闻第二期

新闻公告

东盟“1+4”项目（老挝班）留学...

2014级东盟研究生顺利开题

赴马来西亚实习小组拜访雪莪兰州州...

国际法学院代表团顺利出访老挝国立...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发力打造核...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为毕业生举...

首页» 中心概览» 中心简介

中心简介

2014-09-05 09:11:00

一、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的建设基础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于2010年经中国法学会请示，在中国法学会与重庆市政府主办的“中国—东盟法律

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期间成立。研究中心虽由中国法学会创设，但落户并依托西南政法大学建设，作为西南政法

大学研究机构管理。研究中心整合中国与东盟法律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开展对中国与东盟法律的系统性、基础性和

前瞻性的研究，为各国政府、商业团体和其他机构提供咨询建议，为本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法律和智力支持。目

前，研究中心建设有成效，具有权威性，特色鲜明。
        一是研究队伍的特色。研究中心在中国法学会支持下，整合研究资源。聘请了东盟10国法律界的研究员100余

人和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东盟法律的学者为研究员。东盟部分国家司法部门和部级官员作为咨询单位和咨询委员。

我国商务部条法司和外交部条法司与学校签署合作协议支持研究中心建设。此种团队优势国内唯一。
        二是专业数据库的特色。与校图书馆和数据公司合作，开发“中国—东盟法律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关于中

国与东盟自贸区法律及东盟国家的法律政策、实践及其研究文献。目前数据库初步建成。此专业数据库有独特性和

唯一性。
        三是国际学术期刊的特色。以书代刊，连续出版，由东盟国家司法部门和实务官员作为咨询委员及编委协助组

稿编辑出版《中国—东盟法律评论》（，该评论定位为中国与东盟立法与实践研究成果交流的重大平台，已出版两

期，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评价。系国内唯一。
 四是重大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和参与的常态化。每年举办1届与东盟相关的以法律变革、合作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

学术研讨会，承担中国法学会定期主办的国家层面的重大国际会议——“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的学

术组织活动。
 五是东盟法律人才培养的特色。承担中国法学会 “中国—东盟高端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任务，承担中央财政支

持、针对东盟国家法律界培训的中国法学会项目“东盟法律人才研修班”的组织和教学任务。研究中心已筹措针对

东盟学员留学奖学金，着手开展对东盟高端法律人才培养工作，依托学校具有西部唯一国际法博士点的优势，招收

东盟国家留学生攻读硕博士学位。目前已经招收来自缅甸、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实务部门官员和律师

8名学生。
 

二、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及特色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研究本区域的法律变革、合作与发展的问题，突出现实问题的研究为导向，服务国家

战略，开展对中国与东盟法律的系统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努力将中心建设成研究自由贸易区法制的领军基

地，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涉东盟事务的智库。目前，已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４项。

发表论文30余篇。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向，开展特色研究：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法治研究 

        实施区域自由贸易战略是我国既定的战略，在构建诸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到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诸多国

际、区域和国内层面的法律问题。本研究方向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则为蓝本，对不同区域贸易规则及实施机

理，充分把握其中存在的联系与规律，挖掘不同区域制度的文化基础，即“区域特色”。通过系统研究，找出其价

值定位及其理由。为自贸区规则的实施和完善提出对策。此外，中心还开展了对在环境法制、物流法制及次级区域

合作法制等内容方面的研究，丰富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法制研究的视野。
 此领域研究将通过项目形式，开展与东盟国家法律组织或研究员的合作研究。通过实证调研云南广西重庆赴东盟国

家投资贸易企业，开展对自由化规则的执行情况对策研究。国内协同合作单位主要是商务部条法司。研究团队提出

的建议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构”的研究报告，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
 （二）东盟国别法律制度研究

        东南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学界对东盟国家法律制度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

东盟国家有着特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我国在东盟国家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近些年来，随着美国重

返亚太，主导有部分东盟国家参加的TPP，缅甸等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加快，中国在东盟部分国家的利益已受到威

胁和损害。东盟国家均已作为WTO成员方和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其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必然应符合国际规

则，中国的利益需要东盟国家的自由化规则的遵循。因此，对东盟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制度解读

到制度变革趋势的研究。
 此领域的研究，将借助研究中心的咨询委员资源，如文莱仲裁协会、柬埔寨司法部、老挝最高人民法院、老挝司法

部、马来西亚律师公会、缅甸最高法院、菲律宾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新加坡钟庭辉律师事务所、泰国中央知识

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泰国律师协会、泰中法学会、越南法学会等已被聘请为研究中心咨询单位，举办研讨班及项

目委托形式，通过引进熟悉东盟法律及语言的人才等深入开展研究。同时，将与泰国等东盟高校开展学术交流和合

作办学。为中国—东盟法律交流和合作的理论研究与创新提供资源和空间。研究中心已推出与东盟国家法律组织合

作有关东盟法律的工具书、权威性专论著和系列出版物。如《中国—东盟法律法规大全》等。该方向主要研究人员

有来自西南政法大学、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涉及东盟国家和精通东盟国家语言的一批国内著名研究学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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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盟国别法律与政策进行的研究，本中心的此项研究领域和方向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三)海洋法律政策研究

        面对未来生存资源的短缺与竞争以及领土疆域划定的历史纷争等国际问题，对海洋与空间相关的外交政策与法

律制度的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热点与重点。我国的海岸线长涉及的海域广泛，与周边国家在领土及岛

屿纷争不断，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以及韩朝问题的升级，使得东南亚地区的

紧张局势和争端问题尤为突出。南海攸关亚太地区的战争与和平，在南海海洋争端涉及六国七方，也就是中国、越

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中国台湾，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一大障碍就是南海问题的解决。特别近期菲

律宾将与我国的海洋争端诉讼海洋法庭，而关于此类争端机制的研究仍较薄弱。东盟国家大多靠海洋，海洋的合作

也关系到航海自由和我国出海口的通道问题，如缅甸。因此，对该领域的研究将有助于保障中国海洋权益和国际贸

易的开展。
 本研究方向目前主要聚焦于南海问题。在南海划界问题、《海洋法公约》缺陷问题等相关研究领域展开研究。提出

的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划界等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关于设立“亚洲联盟”研究报告中有曾获中央领导人批

转，“南海不存在公海”、“九段线具有法律效力”等学术观点为《环球时报》等重要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国内颇

具影响力和效应。
 

三、中国法学会中国—东盟高端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法学会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依托设置的，由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具体管理，主要面向

东盟国家法律法学界开展关于中国与东盟法律、CAFTA规则的教育与培训活动，为本地区培养高端法律人才，为本

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法律和智力支持。
 

【字号：  大  中  小 】

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 中国东盟法律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大道301号（西南政法大学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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